
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

20__-20__年(____學年度)海外交換生 交換志願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第一次   □第二次

姓名： 學號： 系所/年級：

選填注意事項：

一、不得填寫超過30個志願。同學校不同交換期視為不同志願，如範例。

二、第一次志願選填僅可選擇報名甄選時所選語組學校，不可跨組。

三、第二次志願選填只要資格條件符合該校要求，並補繳語言能力證明，可選填所有組別學校。例如，報名時

選擇一般組，在本階段補繳日語能力證明，即可同時選填一般組、日語組、及中語組。

四、請自行查明各校之系所及課程，若錄取學校無符合主修之系所，以致無法入學或無課可選，需自行負責，

不得要求重新分發學校。

五、部分學校與本校學制有所出入，若出國交換之學期起迄時間會影響交換回國後生涯規劃，請務必審慎查明

後再填寫志願。 

六、志願表一經繳交，不得以任何理由要求更改志願序。

七、填好的志願表印下簽名後，需在期限內繳至社會科學院辦公室，並將電子檔寄至coss@ntu.edu.tw，始完

成志願選填。

志願

順位
學校中(英)文名稱 語組

交換期間

(第1或第2學期或一學年)

1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 一般組 一學年

2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 一般組 第1學期

3 聖-日耳曼-昂萊政治學院 一般組 第2學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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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簽名：

日      期：


